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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 南 大 学

博士研究生招生“申请-考核”制实施办法（摘录）

第三章 申请条件

第四条 申请者基本条件：

1.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，遵纪守法，诚实守信，身心健

康。

2.符合我校当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中规定的报考条件。

3.具有较高外语水平，专业理论基础扎实，具有较强的科研

能力和科研潜力。

4.报考类别为非定向就业博士研究生。

第五条 招生培养单位根据以上基本条件，结合学科（专业）

实际情况制定具体要求。

第四章 招录程序

第六条 报名。考生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网上报名，并将学

校要求的相关申请材料寄送至所报考招生培养单位。

第七条 资格审核。招生培养单位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

审核考生基本报考资格，并将资格审核结果及时通知申请人。

第八条 综合考核。综合考核采取面试和笔试相结合的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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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，其中笔试成绩所占总成绩权重不低于 30%。招生培养单位

根据学科（专业）特点和培养目标制定评价标准和考核内容，采

取笔试（基础理论/专业知识/外语水平等）、面试（思想政治素

质/专业素养/专业技能/科研潜力等）等多种方式综合考核，同

时应科学制定多元考核结果的使用办法。

第九条 拟录取。招生培养单位招生工作领导小组根据综合

考核结果提出拟录取名单，并上报学校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

审核；审核通过后，在研究生院网站进行公示。


